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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电力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03 号）核准，中

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或“公司”）向 30 名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80,124,211 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

发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保荐人”、      

“中金公司”）担任中国电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金公司及其指定保荐代表人对 2025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3103 号）核准，中国电建向 30 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2,080,124,211 股，每股发行价格 6.4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3,395,999,918.84 元，扣除发行费用（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3,328,526,034.17 元。2022 年 12 月 30 日，保荐机构扣除部分承销及保荐

费用（含增值税）后将剩余募集资金 13,338,732,019.19 元划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2 年 12 月 30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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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合伙）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47942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 

（二）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期共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人民币

1,356,198,302.12 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人民币 7,981,829,827.94 元；

尚未归还的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299,000,000.00 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46,629,450.58 元（含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

银行手续费后净额）。 

 

二、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内，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银大厦支行已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

协议》，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3 年 1 月 17 日发布的临 2023-005 号、2023 年 2 月 15 日

发布的临 2023-010 号、2023 年 7 月 8 日发布的临 2023-049 号及 2024 年 1 月 12

日发布的临 2024-004 号公告披露。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

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账号：

8110701013502478116）、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账号：

020004931920019105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银大厦支行（账号：

340273217767）3 个专户已办理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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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末，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余额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四道口支行 
0200049319200187908 19,458,095.0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宣武支行 
11050167360009000157 282,407.03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110906862910909 110,380,817.52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银大厦支行 
349373093900 203,990.14 

中电建南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宣武支行 
11050167360000001931 8,244.10 

中电建南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银大厦支行 
325973336395 7,260.52 

中电建南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755919690310903 83.22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0200049319200202563 17,734.86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110902287610302 527,571.25 

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8110701013202539350 1,365.59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8110701013402505327 8,579.50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银大厦支行 
329874305019 52,171.38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

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银大厦支行 
345474295163 1,809,560.90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

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0200049319200141497 301,811.10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0200049319200144079 13,569,758.46 

合计 / 146,629,450.58 

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道口支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

支行的下属网点。 

 

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期共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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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198,302.12 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人民币 7,981,829,827.94 元。 

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具体明细见附表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5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金额为人民币 1,033,032,836.95 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

3,333,872.62 元。 

经 2023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以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自

2022 年 5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期间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人民币 1,033,032,836.95 元及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333,872.62 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鉴

证报告，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3 年 3 月 22 日发布的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临 2023-020 号）披露。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 2023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8.51 亿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3 年 7 月 25 日发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2023-054 号）披露。公司以

保障募集资金使用为前提，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67.33 亿元。2024 年 7 月 19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 67.33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4 年 7 月 23 日发

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

公告》（临 2024-047 号）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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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2024 年 7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4.31 亿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4 年 7 月

26 日发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2024-051 号）披露。公司实际使用 64.31 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5 年 7 月 21 日，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 64.31 亿元已全部归还。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5 年 1 月 22 日发布的《中

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

告》（临 2025-002 号）、2025 年 6 月 21 日发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临 2025-035 号）及 2025

年 7 月 23 日发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2025-043 号）披露。 

经 2025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5.29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5 年 7 月 23 日发布

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临 2025-043 号）披露。本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严格执行《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通过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立的账号

为 110906862910909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施。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人民币 55.29 亿元（最高额）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的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

为人民币 52.99 亿元。具体归还情况已经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发布的《中国

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临 2025-071 号）披露。2026 年 1 月 23 日，公司再次提前归还上述用于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 3.16 亿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归还后，尚未归还的用于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49.83 亿元。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6 年 1 月 27 日

发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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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公告》（临 2026-007 号）披露。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五）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

份并注销的情况 

不适用。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经 2023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新增间接全资子公司中电建南方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为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

城际铁路深圳至惠州城际前海保税区至坪地段工程 1 标（前保-五和）施工总承

包项目”实施主体，与原实施主体中国电建、中国电建下属子公司中电建铁路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实施募投项目。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3

年 3 月 22 日发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

增实施主体的公告》（临 2023-019 号）披露。 

经 2024 年 7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将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越

南金瓯 1 号 350MW 海上风电 EPC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6

年 10 月。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4 年 7 月 26 日发布

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临

2024-050 号）披露。 

经 2025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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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南院将购置的一座 75 米水深海

上自升式勘测试验平台转让至其全资子公司中电建中南（海南）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并将中电建中南（海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75 米水深海上自升式勘测试验平台购置项目”的实

施主体。该募投项目涉及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试验平台已交付投入使用，且

不涉及募集资金后续投入及专户开立事项。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信息

已经公司 2025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公告》（临 2025-024 号）披露。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经 202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将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云阳建全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变更为“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 EPC 项目”，原“云阳建全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3.08 亿元将投入“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 EPC

项目”，新项目由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中

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

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实施。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发布的《中国

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

新项目的公告》(临 2023-085 号)披露。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见附表 2“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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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状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中国电力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

出具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报告结论为：“我们认为，中国电建 2025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中

国电建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措施及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国电建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

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中国电力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和专项使用，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

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



 

9 

附表 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亿元 

募集资金净额 133.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3.0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金额 79.8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4.82%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止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

（1） 

项目达到

预定 

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序

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1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

深圳至惠州城际前海保税区至坪地

段工程 1 标（前保-五和）施工总承包

项目 

否 40.00 40.00 40.00 3.24 12.85 -27.15 32.11 
2026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 
越南金瓯 1 号 350MW 海上风电 EPC

项目 
否 15.00 15.00 15.00 2.93 9.06 -5.94 60.37 

2026 年

10 月 

（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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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经 202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2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将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变更为“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 EPC 项

目”，原“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3.08 亿元将投入“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 EPC 项目”。 

注 2：经 2024 年 7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越南金瓯 1 号 350MW 海上风

3 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注 1） 是 40.00 2.21 2.21  2.21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4 
海上风电施工安装业务装备购置项

目 
否 7.00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 
75 米水深海上自升式勘测试验平台

购置项目 
否 3.00 3.00 3.00  3.00 

0.002 

（注 3） 
100.06 2024 年底 

不适用 

（注 4） 

不适用

（注 4） 
否 

6 
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EPC项目（注

1） 
新增 — 33.08 33.08 7.39 12.71 -20.37 38.42 2028 年底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否 44.63 40.00 40.00  4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49.63 133.29 133.29 13.56 79.82 -53.47 59.8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核查报告“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相关内容 

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核查报告“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相关内容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核查报告“三、（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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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EPC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6 年 10 月。 

注 3：系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后净额部分。 

注 4：本项目系购买公司海上科研、勘察配套装备，不直接产生收益。通过购置 75 米水深海上自升式勘测试验平台，将有效提升公司在海洋工程

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强化海上勘察业务经营开拓能力，提高项目履约核心能力，构筑公司全系列深远海勘察规模作业能力壁垒。  



 

12 

附表 2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亿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云阳建全抽水

蓄能电站 EPC

项目 

云阳建全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 
33.08 33.08 7.39 12.71  38.42 2028 年底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3.08 33.08 7.39  12.71 38.42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

体募投项目） 

1.变更原因： 

根据公司整体经营战略发展的规划及资金资源布局投入的审慎考虑，结合“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和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以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共同投资该项

目，引入战略投资者后，预计公司将不再拥有云阳县建全抽蓄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权,从而不

再具备以业主方角度实施本项目的客观条件。但同时公司会保留项目公司的部分股权，以享受项

目未来投资及运营收益。 

为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并实现募集资金的效益最大化，充分发挥公司“投建营一体化”优势，考虑

到公司下属子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已中标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EPC 工程，故公司拟将原云

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变更为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 EPC 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后,公司有关募集资金仍将最终用于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

设,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有关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由公司作为项目

业主方实现的项目运营效益转为公司作为工程总承包方实现的工程承包效益,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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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将发生变化。本次募投项目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

报，投资回报将更为直接，预计在中短期内将对公司效益带来直接积极影响。此外，本次募投项

目的变更将促进公司工程承包主业的积极健康发展，提高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在产生良好经

济效益的同时，亦契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战略转型升级发展方向，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 

2.决策程序： 

经公司 202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及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将 2022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变更为“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 EPC 项

目”，原“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3.08 亿元将投入“云阳建全抽水蓄

能电站 EPC 项目”，新项目由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中国

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

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实施。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3.信息披露情况： 

具体信息已经公司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发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公告》(临 2023-085 号)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